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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裁决摘要  
 

香港特别行政区  诉  吕浚森 (第一申请人 )、高承皓 (第二申请人 )及  
陆俊霖 (第三申请人 )(统称申请人 ) 

刑事上诉案件 2018 年第 331 号； [2020] HKCA 516 
 

裁决    ：  就第二及第四项控罪的定罪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遭驳回

但就第一及第三项控罪的定罪提出的上诉得直  
聆讯日期   ：  2020 年 4 月 29 日  
判决日期   ：  2020 年 6 月 26 日  
 

背景  

1. 《少年犯条例》 (第 226 章 )第 3 条订明 10 岁以下儿童不能犯罪是一项

不可推翻的推定，原因是他们无犯罪能力。根据普通法，10 至 13 岁儿

童被推定为无犯罪能力，但这项推定可被推翻。意思是除非控方能证明

有关儿童在犯案时清楚知道其行为严重不当，而非纯属顽皮或恶作剧，

因而推翻上述推定，否则该年龄的儿童不能被判有罪。  

2. 本案源于一羣自称“陀地”的青少年提出为两间店铺提供“睇场／保护

"。三名犯案时年龄为 13 岁的申请人经审讯后，被裁定“以三合会社团

成员身分行事”及／或“声称是三合会社团成员”罪成，判处感化令 24
个月。  

3. 申请人就定罪上诉，提出多个反对定罪的上诉理由。主要理由是 (1)控方

的举证不足以推翻无犯罪能力推定；以及 (2)原审法官 (法官 )就原有控罪

宣告裁决前，把第一及第三项控罪由串谋勒索修订为“以三合会社团成

员身分行事”的实质罪行，实属错误。  

 
争议点  

4. 本案的主要争议点为 (i)  是否有足够证据推翻无犯罪能力推定；以及

(ii) 修订第一及第三项控罪是否对申请人造成不公平。  

 

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  

(上诉法庭的判决全文载于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9041
&QS=%2B&TP=JU) 

5. 上诉法庭在判决第 28 至 37 段阐述决定是否推翻无犯罪能力推定的相

关原则：  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9041&QS=%2B&TP=JU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9041&QS=%2B&TP=JU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9041&QS=%2B&TP=JU&ILAN=sc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9041&QS=%2B&TP=JU&ILAN=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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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a) 控方须以刑事举证标准证明有关儿童犯事时知道其行为严重不

当，且有别于纯属顽皮或幼稚恶作剧的行为 (第 28 段 )。证据必须

清晰明确 (第 31 段 )；  

 (b) 构成罪行的行为无论令人如何震惊或明显不当，该等行为本身并

非有关儿童知道其行为严重不当的证据 (第 28 段 )；  

 (c) 控方无需证明有关儿童知道其行为属道德不当。儿童知道为道德不

当的行为只视作其中一种儿童知悉为严重不当的行为 (第 30 段 )；  

 (d) 即使无犯罪能力推定在审讯时受到忽略，只要上诉法院信纳如

该点曾由陪审团考虑，陪审团也必然会认为被告人知道其行为属

严重不当，则有关裁决仍会被视为稳妥 (第 31 段 )；  

 (e) 一般而言，儿童越年长及行为越明显不当，有关推定便越容易被推

翻 (第 32 段 )；  

 (f ) 法庭可考虑所有相关证据，包括有关儿童的家庭及成长背景、教育

程度、其在警诫下所作的口供，以至其刑事纪录 (第 32 段 )；  

 (g) 控方可援引有关儿童的家人、老师、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的证

供，但该等证供并非必不可少 (第 32 段 )；  

 (h) 证明有关儿童是同龄正常儿童的证据虽属相关，但未必能证明有

关 儿 童 知 道 其 行 为 严 重 不 当 。 本 案 不 应 引 用 正 常 情 况 推 定

(第 32 段 )；  

 (i) 环绕罪行发生时的情况 (包括有关儿童在作案前后的行为 )是相关

证据 (第 32 段 )；  

 ( j) 有关儿童逃跑或撒谎未必表示其知道自己行为严重不当。另一方

面，在某些情况下，逃跑的确会显示犯罪意识，尤其是当有关行为

要么不当，要么天真及 /或无恶意，而没有纯属顽皮的空间 (第 32
段 )；  

 (k) 今时今日，在简单的案件中，要令法庭有充分理由裁定儿童知道其

行为不当，所需证据可能相对较少 (第 33 至 34 段 )；以及  

 (l) 法庭可考虑与有关儿童受责难行为有紧密关连的行为，以决定是

否推翻有关推定 (第 35 至 37 段 )。  

6. 上诉法庭采用相关原则，维持法官在这方面的决定 (第 38 至 47 段 )。  

7. 至于法官就原有控罪宣告裁决前决定修订第一及第三项控罪一事，上诉

法庭审视了多宗案例，当中法庭须裁定修订公诉书是否对被控人造成不

公正情况 (第 51 至 61 段 )。上诉法庭强调，修订如属实质性并会窒碍原

本有理据的无须答辩陈词，则该修订获维持的机会不大。  

8. 就本案而言，有关修订在结案后作出，但原有第一及第三项控罪当时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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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宣告裁决。假如不作修订，申请人本应获裁定这两项控罪不成立。有

关修订把控方须举证的范围缩减至已获证实的案情，实际上是使这两项

控罪必然成立。基于上述理由，上诉法庭裁定有关修订对申请人造成不

公正情况。因此，第一及第三项控罪的定罪予以撤销。  

 

律政司  
刑事检控科  
2020 年 7 月  


